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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锡林浩特市泰富文体中心项目（南区）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泰富智汇（阿巴嘎旗）能源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由内蒙古穆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锡林浩特市泰富文体中心项目（南区）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锡林浩特市泰富文体中心项目（南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希日塔拉街道，滨河路东侧、希日塔拉街南侧、南二环北侧、规划区间路西侧，项目占地面积15038.3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658.77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马博物馆和体育运动馆。项目总投资167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40万元，占比0.84%。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该项目属于允许类项目。根据《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准入清单》，项目位于“锡林浩特市城镇开发边界重点管控单元（ZH15250220001）”，管控单元类别为“重点管控单元”，建设运营应严格执行所属单元管控要求。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相关职责
（一）废气方面
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南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建议与北区统筹安排，设置于南区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外的区域，减少施工临时占地。进一步加强施工期施工现场管理，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施工场地尽量做到挖填同步，不得随意设置临时堆场，确需临时堆置的场地四周采取土袋防护以及苫盖措施，并对施工区扰动地表采取碾压、洒水等临时防护措施;现场设备材料应堆放合理整齐，做到工完、料完、场地清；严禁在大风、雨天等恶劣天气施工作业;施工时间尽量避开居民出入高峰期、避开风向针对环境空气敏感点的时段，从而减少对周围环境质量的影响；坚持文明施工、环保施工。
（二）废水方面
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施工废水应经临时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不可外排；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入临时可移动式厕所，定期清掏处置，施工期结束后进行拆除；施工期临时排土场及弃渣场、临时隔油沉淀池、临时可移动式厕所、生活垃圾收集点等设置在保护区范围之外，禁止在保护区范围内排放废水，堆放弃土弃渣、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运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化粪池应按环评要求做好防渗措施，设置于保护区范围之外，定期巡查，避免因设备设施故障或事故，造成污废水泄漏或非正常排放，影响区域地下水。
（三）噪声方面
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活动，尽量缩短工期，以减少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时间；增强施工人员环境意识，施工过程中应当注重噪声控制，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干扰；加强机械设备保养维护，确保良好的运行状态，从而减少噪声产生；倡导科学管理、文明生产、环保生产，因地制宜地制定有效临时降噪措施，确保噪声污染物达标排放。
（四）固废方面
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管理。按照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施工期产生的弃土、建筑垃圾应堆存于临时排土场及弃渣场，及时清运至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不得随意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往锡林浩特市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地下停车场应定期巡查，避免因停放车辆故障造成污废水泄漏或非正常排放，影响区域地下水。
（五）进一步提高环保投入，提高周边绿化率。
（六）进一步做好各防渗区的分区防渗措施。
（七）按照环评要求做好生态环境影响保护措施，减少生态扰动。施工结束后，及时对场地进行平整和植被恢复工作。
三、执行“三同时”制度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要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其他要求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该项目建设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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